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570號

原        告  黃德乾

訴訟  代理人  楊一帆律師

被        告  黃銘祥

0000000000000000

              黃裕翔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受告知訴訟人

即  抵押權人  億享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  代理人  林綉容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坐落苗栗縣○○鄉○○段0地號土地（面積1389.95平方

公尺）、坐落苗栗縣○○鄉○○段0地號土地（面積486.03平方

公尺）均應予變賣分割，所得價金按如附表所示兩造應有部分之

比例分配。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如附表所示各應有部分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被告黃裕翔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

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

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兩造共有坐落苗栗縣○○鄉○○段0地號土地

（面積1389.95平方公尺）、坐落苗栗縣○○鄉○○段0地號

土地（面積486.03平方地公尺。以上2地號合稱為系爭土

地），渠等之應有部分各如附表所示，兩造就系爭土地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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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不為分割之協議，且無因物之使用不能分割情形，原告爰依

民法第823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分割，又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

均屬山坡地保育區、使用地類別均為農牧用地，業經地政機

關回函表示系爭土地倘予合併分割，合併分割筆數最多為2

筆，而不得分割為3筆，且被告2人係以贈與方式取得持分土

地，不可依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1項第3款規定辦理分割，

且系爭土地已設定不同種類之他項權利，不得合併。從而，

本件為原物分割顯有困難，爰依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2款規

定，請求將系爭土地變價分割，所得價金按兩造應有部分比

例分配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被告黃銘祥則以：同意分割，且同意原告主張之變價分割方

案等語。

四、被告黃裕翔則經合法通知，未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

未曾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

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定有不分割之期限

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兩造就系

爭土地並無不分割之約定，惟迄今未能協議分割，又無法

為合併分割，且原物分割亦顯有困難，是原告請求准予變

價分割系爭土地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土地之登記謄本

等為證，且為被告黃銘祥所同意，而被告黃裕翔於相當時

期合法通知，未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庭，復未提出準備

書狀對原告上開主張加以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

項及第1項前段規定，視同自認原告之主張，是堪認原告

請求本院就系爭土地為裁判分割，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又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

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

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

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

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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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

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

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1、2款定有明

文。次按共有物分割之方法，法院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

係及共有物之性質價格等，本有自由裁量之權，共有人訴

請分割共有物，其聲明不以主張分割之方法為必要，即令

有所主張，法院亦不受其主張之拘束，不得以原告所主張

之方法為不當，而為駁回分割共有物之訴之判決。是原告

所主張之分割方法，僅供法院參考而已，設未採其所主張

之方法，亦非其訴一部分無理由，故毋庸為部分敗訴之判

決（最高法院69年度第8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二)參照）。

且按共有人因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而提起

請求分割共有物之訴，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第2項命為

適當之分配，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審判上之共有

物分割方法，在德、日、瑞民法，固以原物分割為原則，

價金分配為例外，但我民法對於二者，則無分軒輊，均應

由法院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

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之（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35

0號判決意旨參照）；故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

分割為適當，法院應斟酌當事人意願、共有物之使用情

形、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形而為適當之分

割，不受共有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最高法院88年度

台上字第60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土地均為兩

造3人所共有，而本院前經函詢苗栗竹南地政事務所（下

稱竹南地政）之結果，業經竹南地政於民國114年11月27

日以南地所二字第1140009171號函回覆陳稱：「系爭土地

倘予合併分割，合併分割筆數最多為2筆，而不得分割為3

筆，且被告2人係以贈與方式取得持分土地，不可依農業

發展條例第16條第1項第3款規定辦理分割，且系爭土地已

設定不同種類之他項權利，不得合併。」等語詳實（見本

院卷第117至118頁），足見系爭土地倘以原物分割，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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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有困難甚明。

（三）又以，原告既已變更分割方案而表明希望以變價後分配價

金之方式為分割，且此亦為被告黃銘祥所同意，又被告黃

裕翔於收受起訴狀送達後，亦未曾到庭或具狀對原告主張

之上述分割方法表示反對，是本院斟酌系爭土地之型態、

使用情形、經濟效用、兩造之利益及共有人意願等一切情

形，認為本件應採變價分割之方式，將系爭土地變價後，

以價金按兩造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予兩造，較符合分割共有

物應徹底消滅共有關係及公平合理之本旨，爰判決如主文

第1項所示。

六、再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

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

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

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

加，民法第824之1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黃裕翔於114年

4月14日將系爭土地之其原應有部分各4分之1設定債權總額1

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億享有限公司（下稱億享公

司），並經本院依法對抵押權人億享公司告知訴訟，惟上開

抵押權人未依民事訴訟法第59條規定提出參加書狀表明參加

訴訟，核已生上開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3款所定告知訴訟之

效力，已如前述，則上開抵押權利當移存於被告黃裕翔所分

得之部分，併此敘明（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8年法律座

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0號研討結果參照）。

七、按分割共有物之訴，兩造間本可互換地位，由任一共有人起

訴請求分割。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但被告之應訴實因訴訟

性質所不得不然，其所為抗辯自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

本院認為本件訴訟費用應由兩造依如附表所示各應有部分之

比例負擔，較為公允，爰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惠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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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

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

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

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附表：

系爭土地（地號）

原告黃德

乾之應有

部分比例

被告黃銘

祥之應有

部分比例

被告黃裕

翔之應有

部分比例

坐落苗栗縣○○鄉○○段0地

號土地（1389.95平方公尺）

2分之1 4分之1 4分之1

坐落苗栗縣○○鄉○○段0地

號土地（面積486.03平方公

尺）

2分之1 4分之1　

 

4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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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570號
原        告  黃德乾
訴訟  代理人  楊一帆律師
被        告  黃銘祥


              黃裕翔






受告知訴訟人
即  抵押權人  億享有限公司




法定  代理人  林綉容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坐落苗栗縣○○鄉○○段0地號土地（面積1389.95平方公尺）、坐落苗栗縣○○鄉○○段0地號土地（面積486.03平方公尺）均應予變賣分割，所得價金按如附表所示兩造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如附表所示各應有部分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被告黃裕翔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兩造共有坐落苗栗縣○○鄉○○段0地號土地（面積1389.95平方公尺）、坐落苗栗縣○○鄉○○段0地號土地（面積486.03平方地公尺。以上2地號合稱為系爭土地），渠等之應有部分各如附表所示，兩造就系爭土地並無不為分割之協議，且無因物之使用不能分割情形，原告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分割，又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均屬山坡地保育區、使用地類別均為農牧用地，業經地政機關回函表示系爭土地倘予合併分割，合併分割筆數最多為2筆，而不得分割為3筆，且被告2人係以贈與方式取得持分土地，不可依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1項第3款規定辦理分割，且系爭土地已設定不同種類之他項權利，不得合併。從而，本件為原物分割顯有困難，爰依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2款規定，請求將系爭土地變價分割，所得價金按兩造應有部分比例分配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被告黃銘祥則以：同意分割，且同意原告主張之變價分割方案等語。
四、被告黃裕翔則經合法通知，未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曾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定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兩造就系爭土地並無不分割之約定，惟迄今未能協議分割，又無法為合併分割，且原物分割亦顯有困難，是原告請求准予變價分割系爭土地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土地之登記謄本等為證，且為被告黃銘祥所同意，而被告黃裕翔於相當時期合法通知，未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庭，復未提出準備書狀對原告上開主張加以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及第1項前段規定，視同自認原告之主張，是堪認原告請求本院就系爭土地為裁判分割，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又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1、2款定有明文。次按共有物分割之方法，法院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及共有物之性質價格等，本有自由裁量之權，共有人訴請分割共有物，其聲明不以主張分割之方法為必要，即令有所主張，法院亦不受其主張之拘束，不得以原告所主張之方法為不當，而為駁回分割共有物之訴之判決。是原告所主張之分割方法，僅供法院參考而已，設未採其所主張之方法，亦非其訴一部分無理由，故毋庸為部分敗訴之判決（最高法院69年度第8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二)參照）。且按共有人因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而提起請求分割共有物之訴，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第2項命為適當之分配，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審判上之共有物分割方法，在德、日、瑞民法，固以原物分割為原則，價金分配為例外，但我民法對於二者，則無分軒輊，均應由法院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之（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350號判決意旨參照）；故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割為適當，法院應斟酌當事人意願、共有物之使用情形、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形而為適當之分割，不受共有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60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土地均為兩造3人所共有，而本院前經函詢苗栗竹南地政事務所（下稱竹南地政）之結果，業經竹南地政於民國114年11月27日以南地所二字第1140009171號函回覆陳稱：「系爭土地倘予合併分割，合併分割筆數最多為2筆，而不得分割為3筆，且被告2人係以贈與方式取得持分土地，不可依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1項第3款規定辦理分割，且系爭土地已設定不同種類之他項權利，不得合併。」等語詳實（見本院卷第117至118頁），足見系爭土地倘以原物分割，確實顯有困難甚明。
（三）又以，原告既已變更分割方案而表明希望以變價後分配價金之方式為分割，且此亦為被告黃銘祥所同意，又被告黃裕翔於收受起訴狀送達後，亦未曾到庭或具狀對原告主張之上述分割方法表示反對，是本院斟酌系爭土地之型態、使用情形、經濟效用、兩造之利益及共有人意願等一切情形，認為本件應採變價分割之方式，將系爭土地變價後，以價金按兩造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予兩造，較符合分割共有物應徹底消滅共有關係及公平合理之本旨，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六、再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民法第824之1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黃裕翔於114年4月14日將系爭土地之其原應有部分各4分之1設定債權總額1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億享有限公司（下稱億享公司），並經本院依法對抵押權人億享公司告知訴訟，惟上開抵押權人未依民事訴訟法第59條規定提出參加書狀表明參加訴訟，核已生上開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3款所定告知訴訟之效力，已如前述，則上開抵押權利當移存於被告黃裕翔所分得之部分，併此敘明（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8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0號研討結果參照）。
七、按分割共有物之訴，兩造間本可互換地位，由任一共有人起訴請求分割。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但被告之應訴實因訴訟性質所不得不然，其所為抗辯自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本院認為本件訴訟費用應由兩造依如附表所示各應有部分之比例負擔，較為公允，爰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附表：
		

系爭土地（地號）

		原告黃德乾之應有部分比例

		被告黃銘祥之應有部分比例

		被告黃裕翔之應有部分比例



		坐落苗栗縣○○鄉○○段0地號土地（1389.95平方公尺）

		2分之1

		4分之1

		4分之1



		坐落苗栗縣○○鄉○○段0地號土地（面積486.03平方公尺）

		2分之1

		4分之1　 

		4分之1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570號

原        告  黃德乾

訴訟  代理人  楊一帆律師

被        告  黃銘祥



              黃裕翔







受告知訴訟人

即  抵押權人  億享有限公司





法定  代理人  林綉容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坐落苗栗縣○○鄉○○段0地號土地（面積1389.95平方公尺

）、坐落苗栗縣○○鄉○○段0地號土地（面積486.03平方公尺）均

應予變賣分割，所得價金按如附表所示兩造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

。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如附表所示各應有部分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被告黃裕翔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

    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

    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兩造共有坐落苗栗縣○○鄉○○段0地號土地（面積1

    389.95平方公尺）、坐落苗栗縣○○鄉○○段0地號土地（面積4

    86.03平方地公尺。以上2地號合稱為系爭土地），渠等之應

    有部分各如附表所示，兩造就系爭土地並無不為分割之協議

    ，且無因物之使用不能分割情形，原告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

    項之規定請求分割，又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均屬山坡地保育

    區、使用地類別均為農牧用地，業經地政機關回函表示系爭

    土地倘予合併分割，合併分割筆數最多為2筆，而不得分割

    為3筆，且被告2人係以贈與方式取得持分土地，不可依農業

    發展條例第16條第1項第3款規定辦理分割，且系爭土地已設

    定不同種類之他項權利，不得合併。從而，本件為原物分割

    顯有困難，爰依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2款規定，請求將系爭

    土地變價分割，所得價金按兩造應有部分比例分配等語。並

    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被告黃銘祥則以：同意分割，且同意原告主張之變價分割方

    案等語。

四、被告黃裕翔則經合法通知，未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

    未曾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定有不分割之期限者

      ，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兩造就系爭

      土地並無不分割之約定，惟迄今未能協議分割，又無法為

      合併分割，且原物分割亦顯有困難，是原告請求准予變價

      分割系爭土地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土地之登記謄本等

      為證，且為被告黃銘祥所同意，而被告黃裕翔於相當時期

      合法通知，未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庭，復未提出準備書

      狀對原告上開主張加以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

      及第1項前段規定，視同自認原告之主張，是堪認原告請

      求本院就系爭土地為裁判分割，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又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

      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

      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

      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

      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

      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

      ；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

      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1、2款定有明文

      。次按共有物分割之方法，法院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

      及共有物之性質價格等，本有自由裁量之權，共有人訴請

      分割共有物，其聲明不以主張分割之方法為必要，即令有

      所主張，法院亦不受其主張之拘束，不得以原告所主張之

      方法為不當，而為駁回分割共有物之訴之判決。是原告所

      主張之分割方法，僅供法院參考而已，設未採其所主張之

      方法，亦非其訴一部分無理由，故毋庸為部分敗訴之判決

      （最高法院69年度第8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二)參照）。且

      按共有人因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而提起請

      求分割共有物之訴，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第2項命為適

      當之分配，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審判上之共有物

      分割方法，在德、日、瑞民法，固以原物分割為原則，價

      金分配為例外，但我民法對於二者，則無分軒輊，均應由

      法院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

      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之（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350

      號判決意旨參照）；故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

      割為適當，法院應斟酌當事人意願、共有物之使用情形、

      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形而為適當之分割，不

      受共有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

      第60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土地均為兩造3人所

      共有，而本院前經函詢苗栗竹南地政事務所（下稱竹南地

      政）之結果，業經竹南地政於民國114年11月27日以南地

      所二字第1140009171號函回覆陳稱：「系爭土地倘予合併

      分割，合併分割筆數最多為2筆，而不得分割為3筆，且被

      告2人係以贈與方式取得持分土地，不可依農業發展條例

      第16條第1項第3款規定辦理分割，且系爭土地已設定不同

      種類之他項權利，不得合併。」等語詳實（見本院卷第11

      7至118頁），足見系爭土地倘以原物分割，確實顯有困難

      甚明。

（三）又以，原告既已變更分割方案而表明希望以變價後分配價

      金之方式為分割，且此亦為被告黃銘祥所同意，又被告黃

      裕翔於收受起訴狀送達後，亦未曾到庭或具狀對原告主張

      之上述分割方法表示反對，是本院斟酌系爭土地之型態、

      使用情形、經濟效用、兩造之利益及共有人意願等一切情

      形，認為本件應採變價分割之方式，將系爭土地變價後，

      以價金按兩造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予兩造，較符合分割共有

      物應徹底消滅共有關係及公平合理之本旨，爰判決如主文

      第1項所示。

六、再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

    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

    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

    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

    加，民法第824之1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黃裕翔於114年

    4月14日將系爭土地之其原應有部分各4分之1設定債權總額1

    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億享有限公司（下稱億享公司）

    ，並經本院依法對抵押權人億享公司告知訴訟，惟上開抵押

    權人未依民事訴訟法第59條規定提出參加書狀表明參加訴訟

    ，核已生上開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3款所定告知訴訟之效力

    ，已如前述，則上開抵押權利當移存於被告黃裕翔所分得之

    部分，併此敘明（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8年法律座談會

    民事類提案第10號研討結果參照）。

七、按分割共有物之訴，兩造間本可互換地位，由任一共有人起

    訴請求分割。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但被告之應訴實因訴訟

    性質所不得不然，其所為抗辯自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

    本院認為本件訴訟費用應由兩造依如附表所示各應有部分之

    比例負擔，較為公允，爰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

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

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

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附表：

 系爭土地（地號） 原告黃德乾之應有部分比例 被告黃銘祥之應有部分比例 被告黃裕翔之應有部分比例 坐落苗栗縣○○鄉○○段0地號土地（1389.95平方公尺） 2分之1 4分之1 4分之1 坐落苗栗縣○○鄉○○段0地號土地（面積486.03平方公尺） 2分之1 4分之1　  4分之1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570號
原        告  黃德乾
訴訟  代理人  楊一帆律師
被        告  黃銘祥


              黃裕翔






受告知訴訟人
即  抵押權人  億享有限公司




法定  代理人  林綉容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坐落苗栗縣○○鄉○○段0地號土地（面積1389.95平方公尺）、坐落苗栗縣○○鄉○○段0地號土地（面積486.03平方公尺）均應予變賣分割，所得價金按如附表所示兩造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如附表所示各應有部分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被告黃裕翔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兩造共有坐落苗栗縣○○鄉○○段0地號土地（面積1389.95平方公尺）、坐落苗栗縣○○鄉○○段0地號土地（面積486.03平方地公尺。以上2地號合稱為系爭土地），渠等之應有部分各如附表所示，兩造就系爭土地並無不為分割之協議，且無因物之使用不能分割情形，原告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分割，又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均屬山坡地保育區、使用地類別均為農牧用地，業經地政機關回函表示系爭土地倘予合併分割，合併分割筆數最多為2筆，而不得分割為3筆，且被告2人係以贈與方式取得持分土地，不可依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1項第3款規定辦理分割，且系爭土地已設定不同種類之他項權利，不得合併。從而，本件為原物分割顯有困難，爰依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2款規定，請求將系爭土地變價分割，所得價金按兩造應有部分比例分配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被告黃銘祥則以：同意分割，且同意原告主張之變價分割方案等語。
四、被告黃裕翔則經合法通知，未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曾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定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兩造就系爭土地並無不分割之約定，惟迄今未能協議分割，又無法為合併分割，且原物分割亦顯有困難，是原告請求准予變價分割系爭土地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土地之登記謄本等為證，且為被告黃銘祥所同意，而被告黃裕翔於相當時期合法通知，未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庭，復未提出準備書狀對原告上開主張加以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及第1項前段規定，視同自認原告之主張，是堪認原告請求本院就系爭土地為裁判分割，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又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1、2款定有明文。次按共有物分割之方法，法院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及共有物之性質價格等，本有自由裁量之權，共有人訴請分割共有物，其聲明不以主張分割之方法為必要，即令有所主張，法院亦不受其主張之拘束，不得以原告所主張之方法為不當，而為駁回分割共有物之訴之判決。是原告所主張之分割方法，僅供法院參考而已，設未採其所主張之方法，亦非其訴一部分無理由，故毋庸為部分敗訴之判決（最高法院69年度第8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二)參照）。且按共有人因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而提起請求分割共有物之訴，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第2項命為適當之分配，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審判上之共有物分割方法，在德、日、瑞民法，固以原物分割為原則，價金分配為例外，但我民法對於二者，則無分軒輊，均應由法院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之（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350號判決意旨參照）；故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割為適當，法院應斟酌當事人意願、共有物之使用情形、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形而為適當之分割，不受共有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60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土地均為兩造3人所共有，而本院前經函詢苗栗竹南地政事務所（下稱竹南地政）之結果，業經竹南地政於民國114年11月27日以南地所二字第1140009171號函回覆陳稱：「系爭土地倘予合併分割，合併分割筆數最多為2筆，而不得分割為3筆，且被告2人係以贈與方式取得持分土地，不可依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1項第3款規定辦理分割，且系爭土地已設定不同種類之他項權利，不得合併。」等語詳實（見本院卷第117至118頁），足見系爭土地倘以原物分割，確實顯有困難甚明。
（三）又以，原告既已變更分割方案而表明希望以變價後分配價金之方式為分割，且此亦為被告黃銘祥所同意，又被告黃裕翔於收受起訴狀送達後，亦未曾到庭或具狀對原告主張之上述分割方法表示反對，是本院斟酌系爭土地之型態、使用情形、經濟效用、兩造之利益及共有人意願等一切情形，認為本件應採變價分割之方式，將系爭土地變價後，以價金按兩造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予兩造，較符合分割共有物應徹底消滅共有關係及公平合理之本旨，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六、再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民法第824之1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黃裕翔於114年4月14日將系爭土地之其原應有部分各4分之1設定債權總額1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億享有限公司（下稱億享公司），並經本院依法對抵押權人億享公司告知訴訟，惟上開抵押權人未依民事訴訟法第59條規定提出參加書狀表明參加訴訟，核已生上開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3款所定告知訴訟之效力，已如前述，則上開抵押權利當移存於被告黃裕翔所分得之部分，併此敘明（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8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0號研討結果參照）。
七、按分割共有物之訴，兩造間本可互換地位，由任一共有人起訴請求分割。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但被告之應訴實因訴訟性質所不得不然，其所為抗辯自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本院認為本件訴訟費用應由兩造依如附表所示各應有部分之比例負擔，較為公允，爰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附表：
		

系爭土地（地號）

		原告黃德乾之應有部分比例

		被告黃銘祥之應有部分比例

		被告黃裕翔之應有部分比例



		坐落苗栗縣○○鄉○○段0地號土地（1389.95平方公尺）

		2分之1

		4分之1

		4分之1



		坐落苗栗縣○○鄉○○段0地號土地（面積486.03平方公尺）

		2分之1

		4分之1　 

		4分之1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570號

原        告  黃德乾

訴訟  代理人  楊一帆律師

被        告  黃銘祥



              黃裕翔







受告知訴訟人

即  抵押權人  億享有限公司





法定  代理人  林綉容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坐落苗栗縣○○鄉○○段0地號土地（面積1389.95平方公尺）、坐落苗栗縣○○鄉○○段0地號土地（面積486.03平方公尺）均應予變賣分割，所得價金按如附表所示兩造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如附表所示各應有部分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被告黃裕翔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兩造共有坐落苗栗縣○○鄉○○段0地號土地（面積1389.95平方公尺）、坐落苗栗縣○○鄉○○段0地號土地（面積486.03平方地公尺。以上2地號合稱為系爭土地），渠等之應有部分各如附表所示，兩造就系爭土地並無不為分割之協議，且無因物之使用不能分割情形，原告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分割，又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均屬山坡地保育區、使用地類別均為農牧用地，業經地政機關回函表示系爭土地倘予合併分割，合併分割筆數最多為2筆，而不得分割為3筆，且被告2人係以贈與方式取得持分土地，不可依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1項第3款規定辦理分割，且系爭土地已設定不同種類之他項權利，不得合併。從而，本件為原物分割顯有困難，爰依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2款規定，請求將系爭土地變價分割，所得價金按兩造應有部分比例分配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被告黃銘祥則以：同意分割，且同意原告主張之變價分割方案等語。

四、被告黃裕翔則經合法通知，未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曾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五、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定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民法第823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兩造就系爭土地並無不分割之約定，惟迄今未能協議分割，又無法為合併分割，且原物分割亦顯有困難，是原告請求准予變價分割系爭土地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土地之登記謄本等為證，且為被告黃銘祥所同意，而被告黃裕翔於相當時期合法通知，未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庭，復未提出準備書狀對原告上開主張加以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及第1項前段規定，視同自認原告之主張，是堪認原告請求本院就系爭土地為裁判分割，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又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1、2款定有明文。次按共有物分割之方法，法院斟酌各共有人之利害關係及共有物之性質價格等，本有自由裁量之權，共有人訴請分割共有物，其聲明不以主張分割之方法為必要，即令有所主張，法院亦不受其主張之拘束，不得以原告所主張之方法為不當，而為駁回分割共有物之訴之判決。是原告所主張之分割方法，僅供法院參考而已，設未採其所主張之方法，亦非其訴一部分無理由，故毋庸為部分敗訴之判決（最高法院69年度第8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二)參照）。且按共有人因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而提起請求分割共有物之訴，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第2項命為適當之分配，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審判上之共有物分割方法，在德、日、瑞民法，固以原物分割為原則，價金分配為例外，但我民法對於二者，則無分軒輊，均應由法院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公平決之（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350號判決意旨參照）；故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割為適當，法院應斟酌當事人意願、共有物之使用情形、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形而為適當之分割，不受共有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60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土地均為兩造3人所共有，而本院前經函詢苗栗竹南地政事務所（下稱竹南地政）之結果，業經竹南地政於民國114年11月27日以南地所二字第1140009171號函回覆陳稱：「系爭土地倘予合併分割，合併分割筆數最多為2筆，而不得分割為3筆，且被告2人係以贈與方式取得持分土地，不可依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1項第3款規定辦理分割，且系爭土地已設定不同種類之他項權利，不得合併。」等語詳實（見本院卷第117至118頁），足見系爭土地倘以原物分割，確實顯有困難甚明。

（三）又以，原告既已變更分割方案而表明希望以變價後分配價金之方式為分割，且此亦為被告黃銘祥所同意，又被告黃裕翔於收受起訴狀送達後，亦未曾到庭或具狀對原告主張之上述分割方法表示反對，是本院斟酌系爭土地之型態、使用情形、經濟效用、兩造之利益及共有人意願等一切情形，認為本件應採變價分割之方式，將系爭土地變價後，以價金按兩造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予兩造，較符合分割共有物應徹底消滅共有關係及公平合理之本旨，爰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六、再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民法第824之1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黃裕翔於114年4月14日將系爭土地之其原應有部分各4分之1設定債權總額10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億享有限公司（下稱億享公司），並經本院依法對抵押權人億享公司告知訴訟，惟上開抵押權人未依民事訴訟法第59條規定提出參加書狀表明參加訴訟，核已生上開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3款所定告知訴訟之效力，已如前述，則上開抵押權利當移存於被告黃裕翔所分得之部分，併此敘明（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8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0號研討結果參照）。

七、按分割共有物之訴，兩造間本可互換地位，由任一共有人起訴請求分割。原告起訴雖於法有據，但被告之應訴實因訴訟性質所不得不然，其所為抗辯自為伸張或防衛權利所必要，本院認為本件訴訟費用應由兩造依如附表所示各應有部分之比例負擔，較為公允，爰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5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附表：

 系爭土地（地號） 原告黃德乾之應有部分比例 被告黃銘祥之應有部分比例 被告黃裕翔之應有部分比例 坐落苗栗縣○○鄉○○段0地號土地（1389.95平方公尺） 2分之1 4分之1 4分之1 坐落苗栗縣○○鄉○○段0地號土地（面積486.03平方公尺） 2分之1 4分之1　  4分之1 





